
會議文件第 3/2016 號  

 

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 

第 III 類別船隻小組委員會  

 

註册長度少於 15 米的漁船須安裝雷達反射器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旨在徵求委員同意，通過本處就註册長度少於 15 米的漁船

必須安裝雷達反射器的建議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《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》綜合文本 (2014)第 V/19.2.1.7 條要求：

少於 150 總噸的遠洋船舶在實際可行情况下，應設有雷達反射器，或

其他裝置，使船舶能被其他航行船舶通過 9GHz 和 3GHz 船用雷達探

測到。此外，處方亦留意到其他國家如英國、馬紹爾群島和澳洲等均

會規定本土小型船隻需要安裝雷達反射器，以船舶總噸或船隻長度為

應否安裝的準則。  

 

3. 處方曾於 2009 年 7 月 17 日第 III 類別船隻小組委員會第五次會

議中，向委員諮詢應否在漁船上安裝雷達反射器。經討論後，委員認

為暫時可由各船東按需要自行決定是否安裝。  

 

4. 據本處海上意外統計數字，由 2011 年至今的過往 5 年間，香港

水域約共發生 191 宗不同嚴重程度的撞船事故，當中有 77 宗事故涉

及由三級船長或遊樂船隻二級操作人可操控約 15 米上限的小型船舶，

佔整體事故率 40%。此外，5 年間所發生的 3 宗非常嚴重撞船導致船

上人員死亡事故，除卻 2012 年的南丫海難外，其餘 2 宗 1均涉及小型

船舶上的人員死亡。  

 

5. 就 2016 年 3 月 18 日西貢火石洲附近海上發生的非常嚴重撞船意

外，一艘約 6 米長的小型機動漁船在大霧中被一艘大型漁船碰撞，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西貢火石洲附近海上事故和 2011 年 3 月在油麻地

錨區的事故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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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一人死亡和多人受傷。其後有漁業界人士反映大船的船用雷達往往

難以探測到小型漁船。若小型漁船裝設有雷達反射器，可更有效地被

船用雷達探測，有助減低在海面能見度低時發生撞船的風險。  

 

 

建議  

 

6. 雷達反射器的運作原理是當船用雷達發出的電磁波抵達雷達反

射器後，電磁波會因雷達反射器的設計而被折射放大，從而產生很強

的回波信號，在船用雷達的螢幕上顯示為目標。由於雷達反射器有極

強的反射回波特性，所以被廣泛應用於船舶遇險救生和航道船舶航行

安全等領域。小型漁船裝置雷達反射器，可使其船隻更易顯示在大型

船舶的船用雷達上，減少被碰撞的危險。  

 

7. 本處就業界反映及為避免日後再次發生類似火石洲的非常嚴重

撞船事故，並在參考上述第 2 段和第 4 段的資料後，建議註册長度少

於 15 米的漁船必需安裝一部由船旗國認證或海事處認可船級社認證

的雷達反射器，但不包括衹限於在避風塘內運作的漁船。雷達反射器

應由合資格人士安裝，妥為接地以避免受雷電打擊而危及人身安全。

由於雷達反射器並非是昂貴器材且安裝容易，本處亦建議相關漁船應

在遲於 2017 年 1 月 31 日，即來年霧季開始前完成雷達反射器的安

裝。雷達反射器的安裝會在船隻檢驗時確實和記錄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8. 如委員通過上述的建議，本處會將建議提交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

討論。  

 

 

海事處  

本地船舶安全組  

2016 年 4 月  


